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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21〕171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卫健局基层卫生人员
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卫生健康局：
    你局上报的 《关于请求批准同意〈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梁河2021年基层医务人员集中培训暨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培训〉的请示》（梁卫发〔2021〕100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县卫健局要严格按照《关于梁河县2021年定点帮扶资金申请的复函》（中色函〔2021〕1号）和实施方案组织实施，同时要做好项目管理、资金管理、验收审计、公告公示、档案管理、宣传发动等各项工作，确保项目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和资金使用安全。
三、县财政局要及时下达项目资金，确保项目专款专用，严禁挪用、拖欠、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。县乡村振兴局根据相关管理办法，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。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的实施进行指导、督促和检查。
四、县审计局根据项目实施情况，及时做好项目审计工作。



[image: Seal]
2021年8月25日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县财政局，县乡村振兴局，县审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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